
一、投标函

致汕头市园林绿化事务中心：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汕头市海湾体育公园项目施工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

在考察工程现场后，我方确认你方网上提供的工程预算报告书并同意综合单价和

工程量，我方愿意按招标文件中的一切要求提供本工程所需的一切材料、设备以

及安装和维护，投标下浮率 0.75 %；投标报价人民币（大写）： 壹仟贰佰肆拾

万伍仟伍佰玖拾玖元壹角陆分 （小写）：¥12405599.16 元（包括绿色施工安全

防护措施费 950932.93 元、暂估费 490138.00 元）作为完成本工程（含保修）

的全部承包费用，工期： 240 个日历天 ，投标有效期： 投标截止时间后 90 个

日历天 ，按合同约定承包工程，质量标准 达到国家现行规范“合格工程”标准 ，

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含后期养护），实现工程目的。

2.如果我方投标书被接受，我方将承诺履行招标文件规定的每一项要求，按

期、按质、按量完成工程任务。

3.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4.我方接受按招标文件规定的程序、标准并同意你方评标的标准。

5.我方承诺未因违反信用有关规定而被本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或暂停投

标资格。

6.我方愿意遵守国家、广东省和汕头市所有与招标工程有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的相关规定，并承担有关施工方应承担的费用。

7.如果贵方接纳我方的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工程履约保

证金,并在中标通知书签发后 30天内与贵方签订施工合同。

8.我方承诺本工程不存在个人挂靠或违法发包转包分包以及其他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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